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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性质
	□国有   □民营   □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   □其他

	企业类型
	□高新技术企业（高企编号：                         ）
□企业内设研发机构按照市场化、实体化模式新注册设立的独立法人企业
□外地行业龙头企业在我市新注册设立的独立法人企业
□高校教师、科研院所专家团队式创业所创办的科技型企业

	企业所属领域
	□光电子信息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  □生命健康  □高端装备及北斗产业  □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  □光通信  □新型显示  □软件及网络安全  □工业母机  □航空航天和空天信息  □绿色智能船舶  □先进材料  □氢能  □生态环保  □人形机器人  □脑机接口   □量子科技  □深地深海深空  □其他                     

	企业简介
	（包括主营业务和产品、细分领域、核心技术、团队人员、市场前景、投资情况）

	上一年度经营状况
	资产总额（万元）
	
	其中：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研发费用（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获得投资情况
	获得股权投资总额___________万元，其中：

	
	1
	投资主体
	
	投资金额（万元）
	

	
	2
	投资主体
	
	投资金额（万元）
	

	
	3
	……（可添加）

	人员构成
	上一年度末，职工总数      人，其中科技人员      人（包括：博士      人、硕士      人、本科      人）。


二、研发能力及服务成效
	核心技术
及情况说明
	（详细列举企业拥有的核心技术，说明技术优势，以及获取该技术的方法、途径，近三年基于该技术取得哪些重大创新成果，同时对照每项核心技术，各列举3项在近三年签订的主要技术合同）

	研发项目
（可添加）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取得成果、产品等

	
	1
	
	
	

	
	2
	
	
	

	
	……
	
	
	

	截至上一年度末的知识产权情况
	
	有效期内已授权的数量（件）

	
	Ⅰ类知识产权
	发明专利
	

	
	
	植物新品种
	

	
	
	国家级农作物品种
	

	
	
	国家新药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Ⅱ类知识产权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
	

	牵头
制定技术标准
（可添加）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1
	
	

	
	2
	
	

	
	……
	
	

	上一年度技术性总收入（万元）
	
	其中：
	技术开发
	（万元）

	
	
	
	技术转让
	（万元）

	
	
	
	技术许可
	（万元）

	
	
	
	技术咨询
	（万元）

	
	
	
	技术服务
	（万元）






填写说明：
一、申报书所填数据为申报企业数据，所涉科研成果及基础条件设施、平台等均为申报企业所有，所属权为其他参与或共建单位的不可列入。
二、职工总数为企业全职职工人员数，相应人员应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科技人员指直接从事研发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活动的人员。
三、企业内设研发机构按照市场化、实体化模式在我市注册设立的独立法人企业指：由市级以上认定的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企业研发机构转型并在我市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企业。原企业研发机构依托主体股权比例大于50%。
四、高校教师、科研院所专家团队在我市创办的独立法人企业指：由高校教师、科研院所专家团队创办在我市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企业。高校教师、科研院所专家团队股权比例不低于20%。
五、外地行业龙头企业在我市注册设立的独立法人企业指：由外地行业龙头企业创办、在我市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企业。外地行业龙头企业股权比例大于50%。
六、技术性收入指企业通过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
（一）技术开发收入：指企业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品种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获得的收入。
（二）技术转让收入：指企业将现有特定的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让与他人所获得的收入。
（三）技术许可收入：指企业将现有特定的专利、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许可他人实施、使用所获得的收入。
（四）技术咨询收入：指企业以技术知识为对方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所获得的收入。
（五）技术服务收入：指企业以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获得的收入。
七、申报企业随申报书需提供的佐证材料包括：
（一）符合《武汉市研发型企业建设指引（试行）》第七条的三类企业需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当年成立的企业以本年度信息申报）。
（二）职工总数及科技人员证明材料，如上一年度末职工清单（包含职工姓名、职务及职级，入职时间、身份证号，学历、是否为科技人员等相关信息），劳务合同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
（三）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等）。
（四）已授权知识产权的相关证明。
（五）获得股权投资的企业应提供投资相关证明材料（投资协议、到款凭证、股权变更登记书等）。
（六）企业上一年度技术性收入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上一年度技术性收入合同清单（包含合同名称、类别、合同对象、时间、主要内容、合同金额、上一年度到款金额，税率等相关信息列表）、代表性技术性收入合同（10个以内）、相关财务凭证等。
（七）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上述佐证材料需与申报书表格填写内容对应一致，其中上一年度末职工清单、上一年度技术性收入合同清单等证明材料需盖企业章并提供扫描版和wor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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